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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
校发〔2022〕29号

关于印发《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“互联网+”
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奖励办法（修订）》的

通知

各院部、校直各部门：

为进一步激发我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热情，鼓励广大师生积

极参加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，充分展示我校创新创

业教育成果，学校根据上级主管部门文件精神及要求制定了

《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奖励

办法（修订）》。现将方案印发给你们。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

2022年5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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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

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奖励办法（修订）

根据《安徽省教育厅关于举办第八届安徽省“互联网+”大

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暨中国国际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

选拔赛的通知（皖教秘高〔2022〕72 号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激

发我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热情，鼓励广大师生积极参加“互联网+”

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(以下简称“互联网+”大赛)，充分展示我

校创新创业教育成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奖励对象

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国赛、省赛和校赛的获

奖学生团队与指导教师团队。

二、奖励标准和条件

（一）指导“互联网+”大赛教师获奖可享受待遇提升。

1.获得国家金奖的指导教师（排名前二）在其原职称基础

上晋升一级（如：原副教授职称晋升为正教授职称待遇）；获

得国家银奖的指导教师（排名前一）在其原职称基础上晋升一

级（如：原讲师职称晋升为副教授职称待遇）。

2.为激励教师积极参加大赛,投身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与实践，

提升学校的创新创业教育能力和水平,对在全国总决赛中获得金、

银、铜奖的团队和全省总决赛金奖团队的指导教师，在职称评

聘和晋升方面做为重要支撑条件。

（二）学校设立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专项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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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万，用于筹备和组织大赛，给予参赛团队经费支持、给予获

奖团队物质奖励、给予指导教师和竞赛组织工作人员绩效奖励。

1.参与“互联网+”大赛项目团队获得国家金奖的给予12万

元奖励、国家银奖的给予6万元奖励、国家铜奖的给予3万元奖

励；参与“互联网+”大赛项目团队获得省级金奖给予2万元奖

励、获得省级银奖给予4000元奖励、获得省级铜奖给予800元奖

励；参与“互联网+”大赛项目团队获得校级金奖的团队给予

700元奖励、获得校级银奖的团队给予500元奖励、获得校级铜

奖的团队给予300元的奖励。

2.获得“互联网+”大赛全国金奖团队项目负责人给予3万

元奖学金奖励，全国银奖团队项目负责人给予2万元奖学金奖励；

全省金奖项目负责人给予5000元奖学金奖励。

3.“互联网+”大赛设置优秀组织奖。优秀组织奖为基础奖

金5000元，若参赛项目进入国赛并获得银奖及以上的，在奖励

基本工作经费的基础上追加奖励1万元。

（三）院部组织和获奖情况纳入年度教学考核。学校将各

院部组织和获奖情况纳入年度本科教学工作考核。各院部应结

合学科专业特点制定相应的配套奖励分配办法和激励政策，充

分调动师生的积极性，除给予相应物质奖励外，在其他有关教

师奖励中，同等条件下优先奖励“互联网+”大赛指导教师。

（四）学校对大赛做出贡献的优秀指导教师、优秀团队、

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进行表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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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相关规定

同项目多层次获奖的，按奖励标准就高享受；各级别获奖

项目团队奖金由获奖项目指导教师（排名前一）具体分配。

四、附则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《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“互

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奖励办法（暂行）》（校发〔2020〕

47号）同时废止。本办法由创新创业学院负责解释。

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办公室 2022 年 5月 19 日印发


